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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事项概述 

福建长诺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诺重工”）为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。现长诺重工为满足业务发展的

资金需求，拟向中国银行长乐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,600 万元的贷款，

公司为长诺重工的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,600 

万元，担保期限自担保事项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。 

该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表决结果为 9

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根据相关规定，该项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福建长诺重工有限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林坚  

注册地址：长乐市航城街道里仁工业区（二期）  

注册资本：1,800万人民币  

经营范围：制造、销售液压机械设备系列产品、船舾装件、舱口盖、船分段

等船舶配套构件，非标压力容器（压力管道除外）、电厂脱硫设备、大型风机，

大型重型钢结构（特种设备及游乐设施除外）。 

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：（单位：万元） 

 2014年 12月 31日 2015年 9月 30日 

资产总额 8,400.57 9,407.15 

负债总额 6,476.68 2,353.44 

所有者权益总额 1,923.89 7,053.71 



营业收入 4,187.49 1,568.82 

营业利润 -132.95 -238.28 

净利润 -189.72 -260.19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
1、担保原因 

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长诺重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。 

2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，长诺重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

长诺重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，风险可控，因此同意公司为长诺重工的该笔借款

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,600 万元，担保期限自担保事项

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。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公司本次为长诺重工提供担保

是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，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。长诺重工为公

司全资子公司，因此公司对上述被担保公司的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，此次担保

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，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

的利益。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规要求，公司全体独立董

事同意为长诺重工提供担保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（包含本次担保）

为人民币 17,278.8 万元（其中 3,000 万瑞典克朗按照 12 月 12 日当日的中间外

汇牌价折算为人民币 2,278.8 万元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.5%；

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4,000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.54%，全部为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，无逾期担保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




